


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节能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介
1、 任务来源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节能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是由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下达《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关于下达2026年第七批团体标准（共2项）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桂标促〔2026〕15号），批准立项，由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提出。
2、 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参与编制标准分工情况）等
本文件由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和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起草。主要起草人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参与编制标准分工情况

	周航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
	标准整体规划、进度统筹、标准编制总协调

	韦明松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副经理
	标准整体框架设计，牵头标准起草

	胡文浩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副经理
	标准整体框架设计，牵头标准起草

	黄幸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副主任
	标准框架梳理，核心技术条款制定与审核，通风空调系统章节起草

	龙朝党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主办
	项目申报书起草，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备案材料编制

	林达民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主办
	通风空调系统章节起草

	李超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主办
	给排水系统章节起草

	蒙洪福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技术主办
	站台门系统章节起草

	陈兴华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主办
	低压配电系统章节起草

	杨梦颖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专业技术人员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章节的起草

	陈宏旋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主任
	标准框架梳理，核心技术条款制定与审核，低压配电系统章节起草

	刘文飞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副主任
	标准框架梳理，核心技术条款制定与审核，低压配电系统章节起草

	钟艾辛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院长助理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章节的起草

	周冠雄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主办
	给排水系统章节起草

	黄明国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主办
	低压配电系统章节起草

	谭祖贵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主办
	低压配电系统章节起草

	黄照欣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主办
	自动扶梯与电梯系统章节起草

	黄迪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副工班长
	通风空调系统章节起草

	林钰杰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售前解决方案
	总体要求和通风空调部分的内容起草

	罗爱莲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总体要求和通风空调部分的内容起草

	冯博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总体要求和通风空调部分的内容起草

	邵松林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广西经营部总经理
	总体要求和通风空调部分的内容起草

	杨霞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所长助理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章节的起草

	钟超凡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所长助理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章节的起草

	农凯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副主任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章节的起草

	唐继微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所长助理
	标准的格式校核、质量控制


二、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工作组
本项目任务下达后，为确保标准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负责人及时制定标准编制工作方案、部署工作任务、确定标准起草工作时间、内容框架等，全面有序开展该标准的编制工作，并成立编制工作组，进行任务分工。
2、展开调研，收集资料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在南宁轨道交通1-5号线的运营管理过程中，通过收集了大量的运营经验数据，并对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节能管理经验及做法开展调研。先后开展了“风－水联动”空调节能控制系统项目、南宁轨道交通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研究与应用项目等节能技术类科研技改项目，积累了大量节能技术经验与基础数据，为编制《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节能技术规范》标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召开研讨会，确定主体内容
编制工作组先后组织召开多场专题研讨会，围绕标准的主体内容、技术要求、框架结构展开论证、修改完善，逐步明确标准核心内容，形成统一共识。
首次研讨会重点围绕标准的适用范围、核心章节设置展开讨论，结合调研结果，确定本文件主要覆盖城市轨道交通车站通风空调、给排水、低压配电、自动扶梯与电梯以及站台门核心耗能设备的运行维护、节能措施等环节，初步确定了主体框架。
后续多次专题研讨会，针对各章节核心内容及技术要求进行逐条款研讨，对于技术观点存在差异的地方，结合调研数据、科研成果及行业实践经验进行论证，达成统一共识，确保标准内容贴合行业实际。
4、 完成征求意见稿
编制工作组根据各方研讨意见，对标准框架及主体内容进行多次调整优化，删除了与现有标准重复的内容，补充了行业新型节能技术及实践经验，完善相关内容，最终确定了标准的主体内容及详细条款，最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材料，报送促进会开展征求意见。
3、 标准编制原则
1、 规范性原则
标准的编写格式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定进行编写。
2、 一致性原则
本文件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确保标准内容与国家战略导向、产业发展规划保持高度一致，符合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节能降耗的总体要求。同时，严格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编写规范，统一标准的表述方式、结构框架及术语定义，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和统一性。
在技术内容上，经查询国内与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节能相关的法律法规有：GB/T 35553—2017《城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节能要求》、GB/T 45902—2025《城市轨道交通车站通风空调节能控制系统通用技术条件》、T/CECS 1204—2022《绿色低碳轨道交通设计标准》、T/CAMET 02001—2019《绿色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评价标准》。本文件将根据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制定，不会与各项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冲突。此外，本文件对术语、分类、量值、符号等基础通用内容，严格遵循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另行单独规定，保障行业内表述的统一性。
3、 可操作性原则
深入调研，通过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确保标准对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节能的总体要求及技术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车站核心耗能设备通风空调、给水与排水、低压配电、电扶梯、站台门的节能技术要求。此外，规范还明确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时不同情况下采取的节能运营模式工作要求、管理要求，采取的节能措施和手段，细化可操作的技术条款与指标参数，制定差异化、可落地的技术要求，兼顾节能效果与运营安全。
4、 通用性
本文件明确适用于我国各类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轻轨等）车站的通风空调、给排水、低压配电、电扶梯、站台门等核心耗能设备的运行维护及节能技术要求。在技术内容上，聚焦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节能的共性需求，提炼行业内通用的节能技术、节能措施及管理经验，明确通用的技术指标及要求，同时预留一定的灵活性，对于新型节能技术、特殊场景的节能需求，采用“原则性要求+指导性建议”的方式，兼顾通用性与创新性，确保标准能够适应行业技术发展趋势，长期保持适用性。
4、 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论据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节能技术规范》分为5个章节：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以及节能技术要求。其中总体要求、节能技术要求是本文件最主要的内容。
[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一）范围：明确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在节能方面的运营管理以及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节能的总体要求及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二）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本文件需引用的相关标准。
（三）术语和定义：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界定了通风空调涉及的“空调季节”、“非空调季节”、“过渡季节”的术语和定义，其定义参考了GB 55015—2021《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和GB 50189—201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的相关描述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修改。
（四）总体要求：本章明确城市轨道交通正常运营时对不同情况下应采取的节能运营模式工作要求，以及通过优化管理要求可达到节能的方式和需要采取节能措施。
[bookmark: _Toc5042]4.1为“一般规定”，参考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中“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核心要求，结合节能降耗目标，确立安全优先的基本原则；4.2为“运营模式节能”，参考了GB/T 35553—2017《城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节能要求》中“差异化节能”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国不同区域气候差异、车站客流特点，确立差异化运营模式的核心思路；4.3为“运营管理节能”，参考GB/T 28750《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GB/T 35553—2017相关要求，三级计量体系可实现能耗精准统计，明确各层级、各设备的能耗占比，为节能潜力挖掘提供依据。
（五）节能技术要求：本章明确了通风空调、给水与排水、低压配电系统、自动扶梯与电梯、站台门等设备的节能技术要求。
5.1.3为“空调节能”，参考GB/T 35553—2017《城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节能要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相关参数要求，建议将空调季节及过渡季节，公共区环境温度原则上保持在27 ℃～30 ℃。5.2.2为“给排水节能”，参考了GB/T 31436—2015《节水型卫生洁具》相关要求，规定了车站卫生洁具在故障更换或改造时，优先选用水效等级为1级或2级的产品。5.3.2为“动力照明节能”，参考了GB 7000.1《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规定了选用高效、寿命长、显色指数高的LED光源，公共区域灯具效率不应低于70%，格栅灯具效率不应低于60%。5.4.2为“自动扶梯与垂直电梯节能”，参考GB/T 35553—2017《城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节能要求》、《电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478）、《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16899）相关参数，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电梯扶梯高频使用、间歇运行的特点，规定自动扶梯开启时间在车站开站前30分钟内，关梯时间在车站关站后30分钟内。5.5.2为“站台门节能”，参考了《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技术要求》（GB/T 30012）相关规范，结合车站节能需求，夜间全闭锁可减少车站冷/热量流失，明确夜间停运时段站台门保持全闭锁状态。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统一性的原则。标准的名称、内容及指标与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之间不存在包含、重复、交叉问题。
6、 与原标准或其他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无。
7、 [bookmark: _Hlk203641237]解决的主要问题。  
无。
8、 [bookmark: _Hlk203641246]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9、 [bookmark: _Hlk203641261]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无。
10、 [bookmark: _Hlk203641283]产业化情况
无。
11、 [bookmark: _Hlk203641310]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12、 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制定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13、 符合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的情况说明
本文件紧密契合市场需求，通过打造“设备—系统—管理”三位一体的车站设备节能标准体系，突破单一设备或环节的节能限制，填补行业系统性规范的空白，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节能管控的实际需求。在创新层面，融入差异化且可实施的技术要求，节能技术标准涵盖车站核心耗能设备，兼顾节能成效与运营安全，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实现绿色转型升级，为行业提供可复制的规范与创新范例。
14、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15、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制定标准相配套的各项管理办法及细则。建议批准发布后立即实施。
16、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如果上述内容的某项对某一标准项目不适用，应在相应标题下写“无”或在编制中予以说明。

标准编制组
2026年2月11日



